建筑工程学院教师量化考核细则
（2007-12-17修订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观    测   点

	授课（37分）
	教师备课（5分）
	教师按规范（依据课程教学计划分课次备课，有授课目的、要求和重难点、时间分配）备课得5分，不规范1-4分。无教案倒扣5分。

	
	授课数量（2分）
	完成1-2门课程得2分，3-4门加1分；周课时超过8节，每增加4节加1分；新课每门加1分。可累加。

	
	课程教学计划表（2分）
	计划按规范填写、按时上交得2分，不规范得分减0.5分，迟交减0.5分，无计划减4分。

	
	课程教学进度执行、教学情况登记表（2分）
	按计划进度执行(误差小于2课时)，登记表填写完整2分，课时误差超过4课时减0.5分，超过8课时减1分，登记表不完整减0.5分,无登记减4分。

	
	作业布置及批改（3分）
	中期检查不少于6次，每次认真批改得3分,次数每少一次减0.3分，批改不规范每一次减0.3分;大作业（实习报告、制图类）一次按两次计算。无作业得-6分。

	
	辅导答疑（1分）
	中期不少于3次，少一次减0.3分。

	
	授课质量评价（4分）
	由教研室结合听评课,学生反馈（学生座谈、学生信息员反馈）情况综合评定。优：得4分，良：得3分，一般：得2分，差：得0.5分。

	
	学生到课率（3分）
	一、二年级授课教师所在班级学生平均到课率85%以上得3分. 75%以上得2分,60%以上得1分,低于60%得0.5分；毕业班授课教师所在班级学生平均到课率前20%得3分,20%-40%得2分,40%-60%得1分,60%以后得0.5分。最后得分按年级分别计算,取平均值.

	
	出卷阅卷（2分）
	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出卷阅卷任务得2分,迟交每一次减0.5分;不规范每一次减0.5分,缺B卷 1分,试卷阅卷整理不规范减2分,可减至负分.

	
	监考（2分）
	按时出勤，监考认真得2分，缺一次减1分,迟到1次减0.5分, 发生监考事故减2分，可减至负分。

	
	教学纪律（2分）
	上课无违纪现象（接打手机、无故离开课堂等得2分,违纪一次减2分,可减至负分.

	
	旷课、迟到（3分）
	迟到一次减0.5分,旷课一次减3分,可减至负分.

	
	调课次数（1分）
	学院、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外，每调课一次减0.2分。

	
	教学抽查（3分）
	抽查一次不规范减1分,可减至负分.

	
	课程教学大纲（2分）
	按教研室通知，按时完成，撰写规范得3分，每门每次迟交、不规范各减0.5分.

	教研活动及专业课程建设（18分）
	教研活动参与（5分）
	教研室根据教师参与情况综合评定

	
	听评课（3分）
	教师听、评课不少于5次，全听全评得3分。缺1次减0.5分.

	
	精品课程（重点）建设（5分）
	校级精品课程得5分,省级及省级以上精品课程得10分，建设阶段按80%赋分;校级重点课程按70%赋分,教研室评估课程按50%赋分。

	
	专业建设（5分）
	由教研室综合评定.

	实习实训(含毕业设计)（15分）
	实训计划安排（2分）
	期初按时规范制定实训计划得2分，迟交、不规范各减1分

	
	实训任务书（2分）
	任务书按时规范得3分，撰写不规范、上交不及时各减1分。

	
	实训辅导（6分）
	全程辅导得6分，缺一课时减1分。

	
	实训成果（实训报告、成绩评定、考勤）（5分）
	实训成果整理规范、全批全改得4分，缺一项减1分。整理不完整、批改不规范减0.5--2分。

	教学科研（10分）
	教学及科研成果（论文、专著、教学成果）等情况（5分）
	论文一篇（正刊）得5分，核心期刊加1分，专著10分。每增加一篇：一般期刊加2分，核心期刊加3分，专著加5分；科研立项：校级3分，省级5分；科研项目结题：校级5分，省级8分；教学比武、其它教学成果校级获奖者加2分，省级加5分；以学院名义完成生产任务加3分,可累加。

	
	教研项目立项申报（3分）
	立项：省级得6分，校级得4分，申报：省级3分，校级2分。可累加。

	
	教改成果（2分）
	有阶段性成果得2分，参与得1分，取得省级教改成果得5分，校级教改成果得3分，可累加。

	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（10分）
	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（10分）
	缺一次减3分，迟到一次减1分，请假减0.5分(学院安排其它工作除外)，可减至负分.

	学生活动（10分）
	学生社团活动、专业活动指导（5分）
	指导一次活动得1分,指导学生获奖校级得3分,省级得5分,国家级8分,可累加.

	
	公益活动及学校其它活动（5分）
	参与一次得1分,可累加.

	其它
	
	兼职辅导员加1分,兼职实验员加2分,可累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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